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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 T 村社区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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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浙江省 T 村社区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郊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社

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 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

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城郊村社区治理的的边缘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 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
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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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大批城市近郊的村庄逐渐被纳入城市范围，形成

了独特的城郊村社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郊村社区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的过渡

性社区形式。受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特殊影响，城郊村社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城乡边缘，

而且在治理方式上界于城乡两种体制之间，呈现出独特的边缘性。本文拟以浙江 T 村社区为个

案，通过对城郊村社区组织结构和职能的考察，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边缘治理现象。

一、T 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治理方式转换

T 村社区处于浙江金华市东北郊，是由原 T 村演变而来的。依托城郊的地理优势，很早以前

就是金华闻名的“菜篮子”。村民们大多以种植和销售蔬菜为生，是一个以商品农业为主的典型

城郊型村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华城市规模的扩张，自 1984 年开始，T 村的土地逐渐被政

府和企业征用，由此改变了 T 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村庄的面貌。2000 年，金华市政府对

城市布局做了重新规划，原来位于城区的许多企业和单位因种种原因，纷纷外迁到 T 村所在的

城郊地区落户。各种类型的企事业单位错落分布在 T 村土地上，T 村的土地通过征用而非农化，

广大村民群众因此成为了失地农民，并逐渐地失去传统的农民属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T 村所在地政府从城市化发展和城郊村管理等多种因素

考虑，于 2001 年出台了《关于在市区开展撤村建居工作的意见》，通过撤村建居，将城郊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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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社区。2003 年，T 村村民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撤消，改建为 T 村居民委员会。相应地，

村民转变了户籍关系，变成为市民户口。从形式上看，T 村已经被吸纳进城市体系，已经成为一

个城市社区。
然而，刚刚从乡村社会中脱胎出来的新城市社区，因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就业、

教育、社会保障制度和基层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依然带有其脱胎于乡村社会的痕迹，显现出

亦城亦村的两栖性特点。为便于区别和界分，我们把这种介于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庄之间的过渡型

社会形式称之为“城郊村社区”。
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滞后、传统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T 村社区的客观情况、民众的主观意

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失去了农业经营的生产资料、改变了居民的户籍身份、法理上已经纳入城

市管理体制的 T 村社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着过去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在村

社区治理实践中，城乡两种治理制度并存，两种治理因素渗透，呈现出非城非村、亦城亦村的边

缘性治理特色。这种边缘性治理现象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导致了界限分明的城乡两

种基层治理体制的模糊，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基层治理模式，我们称之

谓“边缘治理”。所谓“边缘治理”，是指在改革以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于城郊村社区，介于

城市居民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的边缘，城乡两种基层群众自治体制和管理因素同时并存、相互渗

透、综合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二、T 村社区治理的边缘性

1. 治理体制的双轨化

基层社会治理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这就要求公共组织的存在及其治理活动不能依私人意

志而定，必须依据事先公开确定的规则进行，旨在保证公共组织和治理活动的正当性，进而提高

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依据的规则，一部分是对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作出统一规

定的国家法律法规 ( 包括基层政府颁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 另一部分是基层社会公共组织在长

期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和制定的治理准则。当然，在效力位阶上，前一部分治理依据要比后一部分

高，后者必须在不抵触前者的条件下才能有效适用。
在现行国家制度安排中，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采取了城乡有别的两种基层社会治理

体制。在城市社区实行居民自治，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郊村社区，介于

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庄之间，是一种独特的过渡性、中介型社区形式。相应地，其治理依据也游离

在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两种体制的边缘，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轨化。
在政府的推动下，T 村于 2003 年撤村建居，居民委员会已经取代村民委员会成为法定的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从法理上讲，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 T
村社区治理的依据，原来赖以运作的村庄治理规则不再适用。T 村社区公共组织的领导人对此有

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并见之于客观行动。如: 2003 年 11 月，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以后，

在街道党委的要求下，召开了由全体 T 村社区党员、三委干部以及各条线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

议，专门学习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法治理社区作好准备。学

习与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 社区干部应该比照城市居委会的做法，应该有专门办公室、实行干部

上班制等。在 2005 年新一届居民委员会选举前，政府相关部门就下发了 《浙江省城市社区居民

委员会选举办法》，以此作为指导 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活动的准则。在访谈中，T 村社区

领导也不止一次地表示 “我们确实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区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可以肯定，城市居民自治的精神和规则已经一定程度地成为 T 村社区治理的依据。
然而，深入调查和分析 T 村社区治理的实际运作和具体事件，不难发现其治理活动在相当

程度上依然遵循着村民自治规则。笔者在 T 村担任居委会主任助理期间，常常听到书记、主任

的口头禅: “按村里的规定办。”所谓 “村里的规定”，指的是原先的 《T 村村民自治章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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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将之比喻为“村里的红宝书”。撤村建居后，T 村社区事务较原村务有了许多改变，但 《T 村

村民自治章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的社区自治组织仍须处

理大量与原先村民自治相同或类似的公共事务。比如，在五年过渡期内，“本村辖区面积不变，

土地、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建房政策不变”①。这些不变的政策使村

庄管理的内容得以延续，自然而然产生了对 T 村原有治理规则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T 村村

民自治章程》是目前 T 村社区公共组织和村民的主要行为依据。
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既定城市社区的许多政策事实上不能为城郊村社区享受，如政府并

没有为 T 村社区公共空间的水电、卫生等公益性支出买单，法律上已经实现村转居的 T 村 “城

市居民”并没有享受“市民”应当享有的福利保障待遇，T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如是说 “我们成

了两边不着靠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好处享受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也惠及不到”。
宏观地说，T 村社区的治理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外部强制规定，

二是根植于村社区治理内在需要、作为经验总结的自治章程。在 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之类

重大活动中，在 T 村社区公共组织作出的一些书面决议中，居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已经成

为城郊村社区治理的适用依据。但是，这些国家法律法规的效用，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政

策，而不是生发于 T 村社区治理活动的内在需要，因而其实际作用极为有限。相反，某种意义

上已经“过时”，却符合 T 村社区治理实际需要的 《村民自治章程》，在处理具体的村社区公共

事务时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村社区干部觉得原来的 《村民自治章程》非常管用，有时还必

须按原来的规则办事才行得通。显现出其特殊的合理性，并得到了广大村社区居民群众的认同。
2. 自治范围的模糊化

为规范城市社区建设，T 村社区所在的金华市 J 区政府专门印发了 《金华市 J 区居民委员会

设置工作的意见》，确定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设置原则。一是地域管理范围控制原则。根据人口

居住情况及共建单位、企业分布等状况，从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社区建设出发，划

分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二是人口规模原则。考虑居民、企事业单位人口分布情况，一般以

2000 人左右的人口数目来确定社区范围。在调查中，T 村社区所在的 D 街道主任指出，T 村社区

的范围是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确定的，在 T 村原来的土地 ( 包括农用地和宅基地) 上征地、建

房、落户的单位都包含在 T 村社区范围里。区民政局 W 局长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说，J 区一共 8
个街道 18 个社区，每个社区的管理范围都很明确，不会留出一处空白点。可以肯定，划分社区

的时候确实是将 T 村与周边单位一起“打包”的。
可见，根据政府文件和相关干部的访谈，T 村社区的管辖范围是按照属地原则确定的，即以

地域空间距离为标准确定 T 村社区管辖范围，并将该空间范围内属于社区自治层面的 “人”和

“事”作为治理对象，而不管这些 “人”是否属于原来 T 村的村民，也不管这些 “事”是否关

系原来 T 村村民的利益。亦即，原则上关于“T 村社区的治理”应该关乎这一地域范围内所有的

“人”与“事”的治理。然而，在 T 村社区治理实践中，却显示出了治理范围的模糊化。
( 1) 对社区内的“事”的管理显得模糊。由于 T 村社区内涵盖了原村庄和大量的企事业单

位，原则上 T 村社区的治理应该是对社区范围内所有村庄事务和企事业单位除业务外事务的管

理。但是，现实中各个企事业单位各自为政，只接受街道的指令，与 T 村社区居委会等公共组

织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T 村社区公共组织只负责 T 村公共事务。诸如: 村社区环卫委员会

只负责村社区居民区内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村社区居民区与驻社区单位之间的道路等公共卫生

由区环卫局负责; 村社区治保委员会只对村社区居民区的安全负责，并没有将驻社区单位的社会

治安事务纳入自己的管理轨道。对此，T 村社区干部深有感触: “本来车站、农产品批发市场都

是我们社区的。牌子换了，公章换了，我们也成社区干部了，但实际上还是只管原来村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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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2) 社区内的“人”的自治显得模糊。原则上，T 村社区内的人口指的是原 T 村村民和企

事业单位的常驻人口 ( 不包含大量租住在本社区的外来务工人员) ，社区自治应该是上述人口对

社区领导集体的民主选举，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但在现实

中，T 村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常驻人口并不拥有 T 村社区领导人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更无从谈及

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T 村社区的自治只是社区内原 T 村村民群众的自治。
可见，T 村社区的治理局限于原 T 村村属范围内的人以及缩小了的村落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事

务，在实践过程中不难发现形式上的社区与事实上的村庄的矛盾，这一矛盾致使治理实践与治理

制度发生了明显偏离，导致了城郊村社区自治范围和对象的模糊化。
3. 治理组织的两栖化

任何一种形式的治理都是依托一定的组织来实现的。所谓组织，美国学者罗伯特·普莱修斯

认为是“形成一定结构的人际关系”①。在社会学领域里，组织就是为实现某方面的特定目标，

按照一定规则和程序排列起来并开展活动的群体。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而其公共组织的建构离不开国家制度的安

排。历史表明，社区公共组织的设置，一方面依据国家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来源于民众的治理

实践。既是国家建构基层社会的结果，又是基层社会自主创造的产物。
T 村是在金华市 J 区广泛进行撤村建居工作并同步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实现由农村村

庄到城市社区转变的②。如此，城郊村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基层社区，其公共组织的设置需要考

虑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城郊村社区已经纳入城市范围，其治理应当归属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遵循城市居民

自治的原则和政府关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组织设置。根据文件精神，城市社区公

共组织体系大体包括: 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 ( 含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

会及下属组织、社区议事委员会等) 、社区民间组织等③。
其次，城郊村社区在城市社区的外表下延续着其固有的乡村属性，村落经济、文化、社会共

同体尤其是经济共同体是这种乡村属性的核心。毫无疑问，历史延续的、事实内存于城郊村社区

的种种特殊的乡村属性，必然对社区公共组织的设置产生深刻影响，这无疑要求政府在构建城郊

村社区公共组织时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导致 T 村社区的公共组织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两栖性。
村转居以后，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党支委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村民委员会和 T 村党支

委，成为村社区治理的两个重要组织，体现出典型的城市社区公共组织结构特征。但到目前为

止，J 区政府通过文件的方式在 T 村社区建立的社区公共组织只有居民委员会和党支委，而且居

民委员会与党支委的产生方式和人员构成基本上保留原来的村庄样式。只是名义上的改变，实质

还是原来 T 村的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
由于地方政府对村转居后城郊村社区其他组织设置问题的不确定，加上村转居后村社区规划

和村社区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仍没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明显带有村落特征的公共组织得以完整

保留。比如，普通城市社区不承担经济职能，因此不存在实体经济组织。而 T 村社区保留了原 T
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以及原村庄的集体企业———装卸队。此外，由于小区规划的需要以及过渡

期内村社区居民享受农户建房优惠政策，T 村社区建房小组得以继续保留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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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分化》，南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有人将这个过程比喻为“坐直升飞机”，意指未经过居民委员会的过渡，村民委员会直接变成社区居民委员会。
各级文件对社区组织的设置要求有所差别，《居组法》的提法有些过时、《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
见》仅作原则性规定，《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加强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民间组织的
建设”要求，这里的提法参照的依据是《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 意见》、《中共金华市委、金华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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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治理职能的叠合化

在中国现行城乡二元基层自治体制下，城市与农村基层自治的职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要求，农村村民自治组织负责诸如农田水

利、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与村落生产生活相关的几乎一切公共事

务。由于其建设与管理的费用由村集体经济支出或者通过村民筹资等方式来支付，因此承担一定

的集体经济保值增值职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则更多地是作为单位制管理体制的补充，只负责有

限的公共事务。辖区内的教育、卫生、治安、供水、供电、道路、环境建设等社会事务管理，主

要由相关政府或公共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由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社区自治组

织一般不承担经济管理职能。
据调查，T 村社区自治组织承担的公共职能具有城乡叠合的特点。不仅需要完成城市社区公

共组织的职能，而且承担着建设和维护村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居民社会保障、经营和管理集体经

济等方面的职能。具体地说，主要有:

( 1) 协助政府管理政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的

任务之一是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

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T 村社区公共组织的该项职能突出地表现为: ( 1) 配合街道等部门完

成征地工作。配合街道做好征地工作是 T 村社区公共组织及干部的重中之重的职能。村转居以

后，受传统乡村关系的路径依赖，T 村社区干部一时难以摆脱 “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对街道政

府下达的征地任务 “言听计从”。 ( 2) 响应政府号召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为促进街道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贯彻上级富民工程精神，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地农民、
下岗职工的生活就业问题。T 村所在的 D 街道制订了 《关于来料加工工作考核奖励的实施意

见》，要求 T 村社区 2007 年发展来料加工户 15 户，加工人数为 15 人，共收加工费为 23. 5 万元。
( 3) 协助街道做好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为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维护流

动人口合法权益，T 村社区设立了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小组，组织了一批无职党员担任流动人口

管理协管员，及时与房屋出租户签订综合管理责任书，与外来、外出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合

同，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人来登记、人走注销以及及时发放暂住证。社区计划生育协会还要配合街

道做好社区内所有妇女 ( 包括外来妇女) 的计划生育宣传与教育工作。T 村社区公共组织的政府

协助职能还包括配合街道做好社区环境卫生工作以及创建工作等。
( 2) 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T 村社区已被纳入城市社区管理的范围，根据城市管理的相关规

定，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应交由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然而，

尽管 T 村社区名义上已经改为城市社区，但村社区内的道路、卫生、供水、供电、电信等公共

设施与公共服务均由村社区自行负责。T 村社区实施的旧村改造、村庄整治正是 T 村社区履行公

共设施建设职能，为村社区及其全体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
T 村社区公共组织承担的公共设施建设职能，明显保留着村级组织的职能特性。不过，在典

型的农村中，村级组织的公共设施建设职能侧重于农田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而

T 村社区则更侧重于生活、休闲类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众所周知，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主要由村集体自

己筹措。对于象 T 村社区那样村改居后设立的城郊村社区，其公共设施应当由谁承担，相关制

度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 T 村社区的调查来看，在实践中基本由村社区集体支付。
( 3) 提供劳动与社会保障。给村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是 T 村社区公共组织的重要职能之

一。随着土地的被征用，村社区居民的隐性失业因失去土地转为显性失业问题，如何开辟就业途

径，保障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村社区领导干部的中心任务。2000 年，T 村引进了农产品批发

市场并在市场内组建了装卸队，为失地又失业而且无特殊生存本领的居民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

成为城郊村社区公共组织的一项特殊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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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以土地保障、家庭保障、村集体保

障为主，城市居民以就业保障为主。村改居以后，土地完全丧失，失地农民面临着城乡社会保障

的断裂。从法理上说，T 村社区居民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理应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养

老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但是，在实际运作中，T 村社区居民基本不享受

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大部分社会福利待遇来源于 T 村集体，街道只负责很小部分

的支出。
根据调查，T 村社区提供的社会保障大致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三方面:

社会保险主要集中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上。由村社区集体支出，每人每年 30 元。2007
年共支出 24630 元。由于意见不统一，T 村社区没有实施全体社区居民的养老保险。此外，失业

保险也不在列，但 D 街道作为征地单位对失地农民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社会救助主要是低保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村社区内有 10 户低保家庭按政策享受了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其经费由政府和村社区集体共同承担。其中，区政府出支每人 90 元 /月，村社

区集体出支每人 30 元 /月。
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福利”上，村社区集体给 60 － 69 周岁每人 20 元 /月、70 － 79

周岁每人 30 元 /月、80 周岁及以上每人 40 元 /月的老年人生活补助款。每年组织老年人外出旅

游 1 次。2006 年，T 村社区集体出资修建了老年公寓，安置了村社区的 5 位孤寡老人。此外，村

社区的集体福利还包括村社区居民子女考上大学奖励、村社区居民子女受表彰奖励等。如: 居委

会主任在宁波海军某部任职的儿子于 2007 年荣立三等功，村社区集体给予了 800 元奖励。
( 4) 经营集体经济。由于 T 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支出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村社区集

体经济，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职能须由强大的村社区集体经济做支撑，因此使得集体经济经营

成为村社区组织的重要职能。
始于 1980 年的征地并不必然地带来 T 村集体资产的原始积累。初期的征地活动都是在土地

承包户与征地单位间进行的，土地承包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征地以后，

经各村民小组内部协商，村民小组提取了部分征地款，受益者改为村民小组与农户，分配比例由

各村民小组自行决定。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规模的征地开始 ( 以 D 乡工业区征地为标

志) ，T 村三委作为村集体的代言人，开始介入征地款的分配和管理。经讨论决定，对土地征用

补偿款按照村集体提成 30% ，村民小组提成 10% ，农户留 60% 的比例进行分配。此后，T 村集

体积累了数以千万的货币资产。
撤村建居过程中，T 村社区管理者和居民群众拒绝实行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村社区集体

资产依然主要由村社区核心组织及其干部负责经营。如何经营村集体资产，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

增值，自然成为城郊村社区核心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总体而言，根据调查所获资料分析，现阶段的 T 村社区公共组织所承担的中心任务是基础

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 ( 包括旧房老房拆除、外墙粉刷、污水沟清理、植被绿化、道路硬化等) ，

当地习惯地统称为“旧村改造”; 常规任务是环境卫生、治安保卫、出租屋管理、计划生育宣传

与教育等公共事务的管理; 特殊任务是装卸队和集体物业的经营与管理等。显而易见，村庄治理

与城市社区治理在此出现了交叉、叠合。

三、T 村社区治理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调查发现，T 村社区的治理一头延续着农村的村民自治，另一头接轨于城市社区自治，呈现

出一定意义上的边缘化倾向。导致 T 村社区治理边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为主要地受以

下因素影响:

1、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说，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中国的面貌，把我国由贫穷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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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实施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 “剪刀

差”，低价收购农产品，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

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另外，国家还可以从农业税收、农村储蓄等渠道获得大量工业化建设

所需资金。为了保证从农业中获取稳定的工业化资金，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以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城乡有别的二元性财税政策、就业政策、住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
这些制度和政策相互支持，逐渐形成和强化了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

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 “特权”制度，人为地在城乡之间设立起一道

坚固的壁垒，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划分为两个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极不平等的社会集

团。正因为这样，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在建构基层群众自治体制时，分别建立了城市居民自

治制度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了两种治理体制并存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在地方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强制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地方财政能力等多种因素制约，

无法让所有“撤村建居”后的村社区居民完全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在这种特殊

背景下，城郊村社区的治理方式并不是伴随 “撤村建居”完全地由乡村基层治理体制转变为城

市基层治理体制，而是将城市基层治理的元素作为新的变量逐渐地嵌入城郊村社区治理结构和运

行机制之中，原有的一些村庄公共组织和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因特殊需要而暂时得以保留或延续。
比如，T 村社区公共组织体系中的经济合作社之类组织，在城市社区中并不存在。村社区公共设

施建设、村社区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等也不是城市社区公共组织的职能。
正是由于受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影响，T 村社区居民依然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国家对 T 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

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经费只能依靠村社区公共组织和村社区居民自主筹集。开展

相应的经济经营活动以获取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社会保障的经费，自然成为了 T 村公共组

织的重要职能之一。相应地，有别于城市社区，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了 T 村社区的

重要公共组织之一。我们有理由说，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是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城郊村社区治理边

缘化，呈现为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等边缘治理特征的根本原因。
2、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 “集聚与扩散”、

“侵入与接替”的自然生成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政府有计划的政策推动过程。如此，超常发展与

急功近利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①。从 T 村社区的变迁来看，城郊 “村庄”向 “社区”的转变，

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象 T 村那样的城郊村的完全城市化，势必有赖于政府进一步

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制度，以解决诸如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居住方式转变、集体资产处置、社会

组织结构和职能转换等问题。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各级政府未能在城郊村城市化过程中出台

充足的针对性政策和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导致 T 村社

区治理边缘化的直接原因。
在 T 村“撤村建居”工作中，政府供给的相关制度严重缺失。T 村社区所在的 J 区政府出台

的相关规范或文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内容粗糙、模糊不清，操作性不强。针对 T 村的 “撤

村建居”工作，J 区政府主要出台了三个文件: 《关于做好撤村建居工作中原村集体资产实行股

份合作制的工作意见》、《关于同意撤销 D 街道 DG 等二个村民委员会设立 DG 等二个社区居民委

员会的批复》、《关于撤销 DG 等二个村党支部设立 DG 等二个社区居委会党支部的决定》。其中，

第一个文件由于规定得太过简单而不具操作性，再加上大部分 T 村社区居民的反对，最终未能

贯彻实施。为加强对 T 村社区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无奈地保留了集体经济合作社这一组织。
后两个文件只是宣布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分别被居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党支部取代，并规定居

民委员会的工作为原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居委会党支部由原村党支部委员组成并按原村党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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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继续工作。至于 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党支部如何产生、哪些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管辖对象和事项有哪些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
政府供给的制度缺乏，使得 T 村社区的管理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原村庄治理的模式，甚至于

2005 年的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还是基本上按照原来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办法实施，选举产生的

居民委员会也只限于管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原 T 村村民，而不是全社区的居民。
3、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在 T 村“撤村建居”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就是原村集体资产的处置。由于政府出台的制度不够详细，街道对此事的态度较为模糊，再加上

村社区居民的反对，原 T 村的集体资产及其管理机构———集体经济合作社被保留了下来。
原 T 村集体资产的保留与 T 村社区治理的边缘性存在着密切关联。比如: 怎样让村社区的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由谁来管理村社区的集体资产? 村社区集体资产的管理组织如何产生? 哪些

人有资格参与村社区集体资产的管理? 这些貌似经济管理的问题与 T 村社区的居民委员会、党

支委和经济合作社的选举程序和组成人员发生着直接或间接关联。调查中，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委员 Z 向我们阐述了他对村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的看法:

照理说，他们 ( 指社区内的非本村居民) 也应该派代表参加选举的，我们是一个

社区的嘛! 但是，他们要是真出来选，万一选上了怎么办? 我们村的集体资产归他管

吗? 要与他一起分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多只能出来选，绝对不能当候选人。
T 村集体资产的保留，使得原 T 村村民担心村社区其他人员参与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

和自治活动会损害其利益，不愿吸纳原 T 村村民之外的村社区居民参与基层自治活动。因而，

到目前为止，T 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和经济合作社管委会都由来自原 T 村的社区居

民选举产生，T 村社区的三大核心组织都由原 T 村村民组成。
此外，T 村社区的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不仅无法与城市社区相比，而且难以得到国家财政的

支持，主要地由 T 村社区公共组织自行承担。原 T 村村民转为市民以后，原来农村村民的自建

房屋政策得到保留，相应地，负责村社区居民建房事宜的特殊公共组织———建房领导小组得以保

留。同时，与一般的村庄公共组织不同，城郊村社区公共组织承担着外来人口管理、出租房管理

等城郊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职能。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Administration to Margin: the Basic Level Management
of Sub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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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taking T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explores the marginal
featur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the sub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e double track of administra-
tive system， the village of administrative scope， the amphibious natur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laminated digestion of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The margi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uburban village com-
munit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are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istic social system， the undersupply of urb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suburban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the real demand of the suburban villag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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